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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政办发〔2020〕16 号

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怀柔区专利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办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《怀柔区专利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第 84 次常务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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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柔区专利资助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

国建设的若干意见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鼓励怀柔区内的社会组织

和个人发明创造，倡导专利知识产权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引领支撑

作用，促进怀柔区和怀柔科学城创新基地建设，根据《北京市知

识产权资助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区政府设立“怀柔区专利资助专项资金”，列入区级

财政预算，由区知识产权局和区财政局共同管理。专项资金额度

根据年度专利授权数量予以调整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资助，是对专利授权以及转化为生产

经营项目的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所给予的部分资助。

第四条 资助金的使用和管理须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

策的相关规定，遵循诚实申请、公正受理、科学评估、择优扶持、

公正透明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区知识产权局是专利资助的主管部门，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确定资助金的使用原则及支持方向；

（二）编制年度支持资金的预算和决算；

（三）组织对授权专利申请资助金的申报、审核、评估和发

放；

（四）组织对专利转化项目资助金的申报、组织评审和发放；

（五）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

第六条 申报专利资助应符合的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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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是指下列专利权人，包括注册或登记的住所在

怀柔区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、驻怀柔区教育科研机构、户

籍在怀柔区的自然人；专利有多个权利人的，第一权利人应符合

前述规定。

（二）专利属于有效的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（不含国防专利

和保密专利）。

（三）专利授权资助仅对上年度申请人获得的授权专利且满

足资助对象条件的单位或自然人给予一次性资助。

（四）申请专利转化资助的项目应为 5 年内获得授权的发明

专利，专利权属明确，无侵权纠纷，且在怀柔区进行了成功转化

并取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项目；转化模式包括专利自主转化、专

利授权许可、专利转让。

第七条 经审核，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，按照以下标准给

予资助：

（一）专利申请人上年度获得国内专利授权的，发明专利资

助不超过 0.5 万元/件，外观设计专利资助不超过 0.05 万元/件。

（二）申请人上年度通过专利合作条约（PCT）途径申请的

发明专利，在美国、日本或者欧洲专利局获得授权的，每个国家

（地区）每件资助不超过 1 万元；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获得授权

的，每个国家（地区）每件资助不超过 0.5 万元。

通过 PCT 以外的其他途径申请的发明专利，在美国、日本或

者欧洲专利局获得授权的，每个国家（地区）每件资助不超过

0.8 万元；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获得授权的，每个国家（地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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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件资助不超过 0.3 万元。

每项发明专利资助不超过 5 个国家或者地区。

（三）单位申请人年度获得本条所规定的专利授权资助金额

最高不超过 5 万元，个人申请人年度获得专利授权资助金额最高

不超过 3 万元。

（四）对发明专利成功转化项目，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择优进

行资助。每个项目的资助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，每年资助不超过

5 个项目。

（五）对取得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29490—2013）

国家标准认证的企业，一次性资助不超过 5 万元。

（六）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证、国家知识产权优

势企业认证、北京市知识产权示范单位认证的，分别给予不超过

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资金支持。

第八条 区知识产权局每年组织并公告申请资助的相关事

宜；申请人应按照公告及时申报，逾期申报视为放弃申报资格。

申请人申报时应按公告要求提交相应的申报表格和证明材

料等，如实填写相关信息。

专利权人为 2 个或 2 个以上的，须提供其他专利权人“确认

同意申请人申报本项资助金，并同意资助款项拨付给申请人”的

《声明》，并加盖公章。

第九条 区知识产权局受理项目申报材料后先进行形式审

查。形式审查合格的，对申报材料内容进行核实，必要时可以实

地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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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有义务配合核实调查，拒绝接受核实调查的，区知识

产权局有权决定不予资助。

第十条 申请人在申请资助过程中弄虚作假、套取资助金的，

取消 5 年申报资格，责令限期交回已拨付的资金；违反法律规定

的，由相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理。

第十一条 通过审核的资助金发放名单在怀柔信息网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结束后按无异议公示结果予以

资助。

第十二条 资助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，如果因申请人

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有误而导致资助金转账失败，该申请人将被

视为放弃领取资助金，并取消当前申报周期的资助资格。

第十三条 资助金的发放接受有关部门的专项审计和绩效评

价，确保知识产权资助工作规范、安全和有效运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柔区专利资助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怀政

办发〔2015〕3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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